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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独立财务顾问”）作为上海

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峰超纤”、“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深圳市威富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富通”）100%股权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相关规定要求，对本次交易的期末减值测试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

如下： 

一、本次交易涉及的期末减值测试约定 

根据《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相关补充协议的约定：“在承诺期期限届满时，华

峰超纤和补偿义务人（鲜丹、蔡友弟、北京奕铭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王彤、

尤光兴、邓振国、于净、叶成春）共同协商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在公告前一年度年报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出具

减值测试结果。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补偿期限内已补偿金额，则补偿义务人应

向华峰超纤另行补偿。有关会计师事务所的费用由华峰超纤承担。 

补偿义务人向华峰超纤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股份发

行价格－补偿义务人承诺期合计已补偿股份总数－补偿义务人承诺期合计已补偿

现金总数/本次发行价格—因减值测试实际补偿的股份数量。 

补偿义务人所持股份不足补偿的部分或由于股份质押等原因导致其无法用华

峰超纤股份进行补偿的，由补偿义务人以现金补偿。现金补偿的数量为：标的资

产期末减值额－补偿义务人承诺期合计已补偿的股份总数×股份发行价格－承诺

期补偿义务人承诺期合计已补偿现金总数-因减值测试实际补偿的股份数量×本次

发行价格。 

如果华峰超纤在本次发行后、减值测试测试补偿前实施转增、送股分配或现

金分红的，在计算本款中的补偿股份数量和补偿现金数额时，应首先对华峰超纤

的本次发行数量及本次发行价格进行复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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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义务人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第 5 条、第 6 条的约定向华峰超纤补

偿金额（即补偿义务人累计补偿股份总数×股份发行价格+补偿义务人累计补偿现

金总数）不超过本次交易的对价。” 

二、本次交易的期末减值测试情况 

上市公司已聘请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北

方亚事）对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威富通 100%股东权益价值进行估值，并由其

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出具了《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拟确定威富通科技

有限公司原股东的补偿金额所涉及的威富通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

资产评估咨询报告》，评估报告所载 2018 年 12 月 31 日威富通净资产账面值为

52,547.38 万元，经采用收益法评估，威富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217,019.82 万元。 

本次评估以委估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作为其可收回金额，即采用收

益法进行评估。本次收益法评估选用企业自由现金流模型，即预期收益是公司全

部投资资本（股东全部权益和计息债务）产生的现金流。以未来若干年度内的企

业自由净现金流量作为依据，采用适当折现率折现后加总计算得出营业性资产价

值，然后加上溢余资产价值、非经营性资产价值，减去计息债务、非经营性负债，

得出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12 日出具的《上海华

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深圳市威富通科技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6）第 4227 号），评估报

告所载 2016 年 10 月 31 日威富通净资产账面值为 18,026.37 万元，经采用收益法

评估，威富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205,701.69 万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就上述事项出具《上海华峰超纤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2018 年度）》（信会

师报字[2019]第 ZF10565 号）。 

经测试，截至 2018 年末，威富通资产未发生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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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通证券对本次交易的期末减值测试情况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2018 年度）》（信会师报字

[2019]第 ZF10565 号）以及北方亚事出具的《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拟确

定威富通科技有限公司原股东的补偿金额所涉及的威富通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咨询报告》，截至 2018 年末，威富通资产未发生减值。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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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期末减值测试专项核查意

见》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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